
由復旦投毒案而勾起的另一樁十九年未破的
疑案—清華「朱令鉈中毒案」，成為最近

一個多月來的輿論焦點。在互聯網時代，當年
的諸多細節陳案泛起，嫌疑人「官二代」標
籤、神秘「回帖指南」、有關方面對案件處理的
一些不合理之處等也再被深挖質疑，形成聲勢
浩大聲援朱令的輿論場，而且這種聲援和抗議
開始超越國界：超過10萬人在白宮官網請願要
求驅逐正在美國的朱令案嫌疑人孫某，使得這
一事件迅速被提升到國際影響的層級。

京警600字聲明未釋疑慮

在輿論持續發酵近一個月後，5月8日北京市
公安局以長微博形式對「朱令案」作出回應，
文中稱，專案組始終堅持依法公正辦案，未受
到任何干擾，但礙於證據滅失等客觀因素，最
終無法偵破。這是權威部門首次公開回應此
案，然而不足600字的聲明，並未平息洶湧的民
意和當事人的諸多疑慮。
昨日，多家媒體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

官媒都刊文關注此案，呼籲當局更加充分地公
開案情信息並利用不斷進步的偵查手段重啟調
查。人民日報刊發題為《朱令案，公開是一劑
解毒良藥》的評論，認為在朱令案中，因為缺
乏權威信息，圍繞㠥撲朔迷離的案情，真假難
辨的種種內幕，各種罪行的嚴厲質控，「輿論
審判」的偏激情緒，「權大於法」的揣測推
斷，讓社會付出了高昂成本，也透支了人們對

司法的信心。文章提出，唯有以公開保證公
正，以透明確保清明，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
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強。

學者建議以新科技再查

而新華社則援引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及司法
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刑訴法教授陳衛東的話指
出，朱令案當時的刑事技術手段沒有現在先進，
而且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孫某也拒不承認，所以只
能遵從「疑罪從無」，但他建議北京警方在科技
手段已經進步的情況下，力所能及地對朱令案再
次進行偵查，看有沒有新的突破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北京警方前日透過其官方微博

首次回應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朱令案」（受害人原名朱令令，傳媒

習慣稱其為朱令），稱礙於證據滅失，無法偵破案件。有關回應

不但並未為當事人和公眾對這宗浮沉近二十年的「民間懸案」

釋疑，更引發新一輪洶湧的輿論。昨日，多家媒體包括

《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都刊文關注此案，呼籲當局

更加充分地公開案情信息並尋求新突破點重啟調查。而

朱令家人也委託律師正式向北京市公安局寄送了《信息

公開申請書》。輿論希望此案得到繼續清查的同時，也

能進一步促進中國司法的法制化和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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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在騰
訊網發起的「你認為該對朱令案重啟調查嗎」
的調查中，截至記者發稿，98%的網友表示支
持重啟調查。而在多個門戶網站，朱令案依然
是輿論焦點，網友表示，唯有真相才能讓人心
安，給此案一個公正而透明的答案，是很多人
心中的中國夢。以下為部分網友留言：
「鄧建海」：是不是還要另一個19年，蒙冤被

害的朱令及家人才能見到正義的曙光？朱令的雙

親，還等得及這個結果嗎？一切的一切，不過還

是那句老話：朱令案，唯有真相能讓人心安！

「那些金屋裡藏不住的嬌」：對一個經受了19

年病痛折磨的女大學生，和她再也難以享受天倫

之樂的父母而言，也為了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朱令事件需要一個公正而透明的答案。

「臥_平安」：最近網上關注朱令案火爆，說

明大家對公平與正義的期待。司法獨立太重要

了，消除權大於法乃中國夢。希望案子能有個滿

意的交代。

「童大煥」：如果嫌疑人沒做虧心事，信息公

開，第一受益者就是她。同理，如果警方沒有

受到干擾卻一直備受質疑，信息公開第二受益

者就是警方和政府公信力。這個道理很簡單

啊！那麼反推，如果就是不敢公開，我們只能

這麼認定：罪犯就是她！或者司法受到嚴重干

擾。

逾九成網友支持重查：

唯有真相讓人心安

朱令案懸疑近廿載
官媒籲重啟調查
《人民日報》促披露案情：公開是一劑解毒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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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9日電　朱令代表律師李春光認為，北
京警方對「朱令案」無法破案的說法值得斟酌。
他已向北京市公安局寄送了《信息公開申請書》，
要求公開北京市公安局「結辦」「朱令案」 的事
實材料依據、規範性文件依據以及相關程序文書
資料等信息；對該案中「不予公開的相關涉密材
料」的密級及保密期限予以公開。
李春光說：「根據法律規定，一個刑事案件在

立案之後只有兩種結局，要麼破案，要麼撤銷案
件。撤銷案件有很多種情況，比如說犯罪事實不

成立、犯罪嫌疑人死亡等。而朱令案件不符合銷
案的條件。只要不存在銷案的情形，那麼就應該
有破案的可能。」
談及朱令家人的訴求，李春光指家人有三個目

標層次，希望查獲真兇、找到真兇、同時有相應
主體對朱所遭到的傷害承擔責任。對此，李春光
表示，除了依法提出信息公開的要求外，將確認
具體主體承擔對朱令的人身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並提起民事訴訟。同時一旦確定相應的犯罪嫌疑
人，將直接提起刑事自訴。

代表律師：
「無法破案」說值得斟酌

朱令案事件簿
1994年12月

清華大學化學系女生朱令出現大把掉頭髮、腹痛

加劇等症狀，入住北京同仁醫院，但至出院未能

查出原因；

1995年4月

■二度入院的朱令疑為鉈中毒，父母向清華大學

報案，朱令同學在互聯網發出緊急求助，30%的

回覆認為病人是鉈中毒；

■協和醫院用普魯士藍化學劑排毒，一個月後朱

令體內鉈含量基本排除，但肌體嚴重受損，並因

輸血感染丙型肝炎，此後生活不能自理；

■北京職業病防治所實驗室負責人陳震陽確定，

朱令是鉈中毒，且體內鉈超過致死量。陳震陽認

為不是自殺就是他殺，且兇手肯定是兩次投毒；

1995年5月

北京市公安局14處和清華大學派出所受命立案；

1997年4月

畢業前夕，朱令同宿舍同學孫維突然被公安局

14處從實驗室帶走訊問，14處連續突擊審問她8

小時；

2007年

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召開之際，政協委員上交提

案，希望抓緊破案並妥善處理。公安部辦公廳覆

函指，朱令案基本確認係人為投毒所致，但由於

事發兩個月後才報案，證據已經滅失，案件終未

偵破，已於1998年8月25日結辦；

2013年4月

復旦大學學生宿舍發生投毒案，案情類似的朱令

案再次受到廣泛關注；

2013年5月

3日，美國白宮網站上出現關於朱令案的請願，

呼籲將嫌疑人孫某驅逐出境；8日，北京警方回

應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朱令案」，稱礙於證據滅

失，無法偵破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北京
專家指出，警方在刑偵過程中獲得的信息，是
否屬於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公開的信息，尚
屬法律空白，應盡快立法為公民討要「說法」
提供依據。此外，專家也認為，朱令案並不符
合撤銷案件偵查的條件，也不受追訴期限的限
制，應該可以重啟偵查。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公安機關

在刑事偵查過程中獲得的信息是否屬於政府信
息公開條例要求公開的信息，在實踐中一直存
有爭議，屬於立法空白，但如果已經結案，在
不涉及國家機密的前提下，警方可考慮向當事
人公開偵查結果相關信息，不僅給家屬確切答
覆，也讓各種「謠言」止息。他指出，公民信
息公開訴求越來越強烈，從長遠看，司法信息
要不要公開，公開到什麼程度，有賴於中國出
台一部包括立法、司法信息在內的《信息公開
法》，為很多人討要「說法」提供依據。

不符合撤案條件

另外，對於民間要求重啟朱令案偵查的呼

聲，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洪道德指
出，中國法律規定，公安機關立案以後，只有
碰到6種情況之一，才可以撤銷案件偵查，結束
訴訟。一是沒有犯罪事實的；二是情節顯著輕
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三是犯罪已
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四是經特赦令免除刑罰
的；五是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六是其他依法不
追究刑事責任的。在朱令案中，並不符合以上
情況，那就應該繼續對這個案子進行偵查。

不受追訴期限限制

對於這樁發生於19年前的陳年舊案，北京尚
權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青松介紹，根據《刑法》
相關規定，已經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並不受追
訴期限的限制。他說，所謂的追訴期限，是指
從犯罪行為發生到被發現時，如果已經超過了
一定年限（追訴時效最長20年），則不再追訴。
但朱令案在案發兩個月後即已立案偵查，屬於
疑犯無法確定，案件難以偵破的刑事案件，對
於這類案件，並不受
追訴時效的限制。

《信息公開法》亟待出台
據中新社9日電　朱令，清華大學鉈中毒案受害

人，將滿40歲，今年距案發已經19年，案件未能
偵破。「這中間的疑問太多了，我們無法心安，
最大的願望依然是信息公開。」朱令的母親、72
歲的朱明新始終強調這一點。
8日，北京警方就朱令案發表聲明，對這宗案件

未能偵破深感遺憾，對朱令個人遭遇的不幸和家
人承受的痛苦深表理解和同情，稱專案組始終堅
持依法公正辦案，未受到任何干擾。
「多年來公安機關每次見我，都深表同情，」

朱明新說，但到底結案了還是沒結案，信息公開
還是不公開，一直沒有說法。她需要的是偵查過
程的公開。

證物丟失 責在何方？

「從始至終，警方沒有親口跟我說過已結案，
而是表態繼續偵查。從『只差一層窗戶紙』，怎麼
就走到『證據滅失』這一步？這是我們的一大疑
問。」朱令的父親吳承之說。
2007年，公安部在關於十屆政協五次會議部分

委員來信的覆函中提到「中央和有關部門領導均
對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強辦案力量，盡快辦
結此案⋯⋯公安機關前期做了大量工作，鑒於直
接證據不足，案件繼續偵查難度大⋯⋯1998年1
月，市公安局將此案辦理情況逐級上報中央領導
同志⋯⋯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處結辦此案，
並妥善答覆了當事人家屬。」

這是吳承之和朱明新首次得知「案件辦結」的
官方消息，但他們的疑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
多：家屬已經報案，講明投毒事實，為何警方不
保護現場，反而讓證物丟失？在毒源問題調查清
楚的情況下，為何破案難度還這麼大？那麼大的
投毒劑量，誰能獲得？平時誰最能接近朱令？物
證也許沒了，但人證和旁證呢？犯罪嫌疑人的家
庭背景是否干擾了案情？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
至今沒有得到官方「說法」。

什麼是
鉈中毒？
鉈（ 音 他 ），

THALLIUM，是一種

無色無味的毒物，廣

泛應用於工業生產中，

通常被用於毒鼠、殺

蟲、滅蚊藥，僅僅1克便

足以殺死一名身體強壯的

成年人。鉈中毒的典型症狀

有嘔吐、腹瀉、毛髮脫落

和神經系統損傷等，可對

患者造成永久損害，包括

肌肉萎縮、肝腎的永久

損傷等，長期接觸鉈

可能導致死亡。由

於無色無味，極易

溶解，因此誤食以

及遭人落毒也是中

毒的途徑之一。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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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截稿為止，超過14萬人透過白宮官網請

願，要求美國把正身於彼邦的朱令案嫌疑人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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